
 
全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理主管進修情形 

1. 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治理主管除初任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日起一年內至少進修十八小時外，每年應至少進修十二小

時。 

2. 114 年公司治理主管進修情形如下： 

進修期間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當年度進 

修總時數 起 迄 

114/7/22 114/7/22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4 年度上興櫃公司內部人股權宣導

說明會 

3 12 

114/11/6 114/11/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虛擬資產之犯罪手法與洗錢防制 3 

114/11/14 114/11/1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IFRS S1 及 S2永續揭露準則之發布、

影響及因應 

3 

114/12/2 114/12/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詐騙手法剖析及洗錢相關法規案例

介紹 

3 

 


